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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審查結果係為「初審」與「複審」之彙總。 
註 2：複審係針對初審「未通過」之項目，依據學校修訂後之改進計

畫書，提交審查委員會進行審查；初審已獲「通過」之項目，

即不再進行複審。 
 

審查項目 審查結果 
校務項目  
 教學資源 通過 
 國際化程度 通過 
 推廣服務 通過 
 訓輔（學生事務） 通過 
 通識教育 通過 
 行政支援 通過 
專業領域  
人文藝術與運動  
 師資 通過 
 教學 通過 
 研究 通過 
社會科學（含教育）  
 師資 通過 
 教學 通過 
 研究 通過 
自然科學  
 師資 通過 
 教學 通過 
 研究 通過 
工程  
 師資 通過 
 教學 通過 
 研究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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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項目】 

 
壹、教學資源　　 　  　 　   

初審審查意見：                          初審結果：通過 

1. 生師比之降低宜訂定具體目標。 
2. 每年圖儀費編列之經費仍宜提昇。 
3. 對教師研究成果雖訂有獎勵辦法，但整體投入之資源仍屬有限。 
 

貳、國際化程度　 　 　       

初審審查意見：                          初審結果：通過 

1. 招收 60 名外籍生無具體方案，無法判斷可行性，宜提供具體方案

說明。 
2. 修讀學位之外籍留學生人數有限，宜訂定更有效之辦法，增加國

際留學生人數。 
3. 國際學術活動仍須大力提昇。 
 

參、推廣服務　 　 　         

初審審查意見：                          初審結果：通過 

1. 產學合作及建教合作計畫宜再加強。 
 

肆、訓輔（學生事務）　       

初審審查意見：                          初審結果：通過 

1. 專任護理人員人數宜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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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通識教育　 　 　         

初審審查意見：                          初審結果：通過 

1. 對成立全校性通識教育委員會未能有所因應；各項改進時程尚不

明確，請補充說明。 
2. 通識中心之師資可廣邀校內各領域資深教授開設，增加課程之多

元性及廣度。 
3. 通識教育的整體效果仍有提昇空間。 
 

陸、行政支援　 　 　         

初審審查意見：                          初審結果：通過 

1. 改進計畫太過精簡，部分建議事項之回應宜具體清楚陳述。 
2. 行政人員之服務態度及效率宜檢討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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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領域】 

 
壹、 人文藝術與運動類組 

一、師資                        

複審審查意見：                            複審結果：通過 

1. 改進計畫道出結構性問題，但仍不夠積極求才，招攬講座、客座

等專家以補強師資。 
2. 新增 3 位助理教授之計畫若能具體落實，應有助於提昇師資陣容。 
3. 鼓勵延攬優秀學人之辦法仍未訂定，宜列入考核、追蹤。 
 

二、教學　 　 　 　 　 　 　    

複審審查意見：                            複審結果：通過 

1. 語言中心之建制宜可考慮擴充，且聘有博士學位或學有專精之人

才，提昇教學品質。 
2. 研究所之方向規劃與發展特色上仍不夠明確，目前師資似無法符

合所需，宜再仔細斟酌。 
3. 宜加強輔系之措施，俾利學生發展科技整合之能力，提昇其就業

機會。 
 

三、研究　 　 　 　 　 　 　      

初審審查意見：                            初審結果：通過 

1. 訂有諸多研究成果之鼓勵與獎勵辦法。 
2. 研究論文宜質量並重，對於 21 篇論文宜列出發表的刊物為何。 
3. 建立獎勵機制只是治標，宜就研究風氣、師資專長及計畫團隊去

做深植工作，如透過國科會人文營講習、申請作業工作等，吸引

更多教師及學生參加計畫，將成果發表。 
4. 與其他大學之計畫合作宜有所規劃，並細部著手整合型及聯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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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地區之大專院校進行學術交流。 
5. 學報在國內外已相當多，宜鼓勵師生對外或向國際期刊進軍，提

昇其能見度。 
 
 
貳、 社會科學（含教育）類組 

一、師資                    　    

初審審查意見：                            初審結果：通過 

1. 建議事項之 3、4 項改進計畫似不夠明確，宜積極規劃訂定相關時

程與方案，並落實執行。 
2. 生師比宜逐步逐漸改善。 
3. 教授級師資較不足，宜積極增聘並規劃相關方案改善之。 
 

二、教學　 　 　 　 　 　 　 　   

初審審查意見：                            初審結果：通過 

1. 教師「自編講義」上網供學生下載，宜重「原創性」，避免抄襲混

雜或侵害著作權（引用格式應明確規定，以免教師及學生誤觸法

網）。 
 
三、研究                          

初審審查意見：                            初審結果：通過 

1. 針對博士生資源利用問題，宜訂立規範及完成時限，以利遵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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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自然科學類組 

一、師資                    　 　  

初審審查意見：                            初審結果：通過 

1. 提昇師資專業及自我成長，除所提出的改進計畫外，可另設獎勵

辦法，如研究論文獎，年度傑出教師獎等。 
2. 各系所皆有改進計畫，但宜有更具體的說明與規劃，例如生物資

訊學系為何選 A、B、C 三項作為發展特色？生資系如何與動物科

技研究所合作等。 
3. 師資陣容優秀，宜再積極發揮整體特色。 
 

二、教學　 　 　 　 　 　 　 　   

初審審查意見：                            初審結果：通過 

1. 應數系專業必修學分仍偏高，建議把部分高級課程改為選修，讓

學生自由選擇專業方向，共同科通識學分可略增，提昇通識教育

效果。 
2. 建議提出適才適所的教學內容與模式。 
3. 學校定位為技術（職）、研究或特定專業能力的養成，將決定教學

與研究的模式，值得學校深入探討、規劃。 
 

三、研究                          

初審審查意見：                            初審結果：通過 

1. 生資系研究活動已有成效，希望見到應數系多些老師成功爭取到

研究計畫，改善學生參與研究的機會。 
2. 學校師資陣容優秀，宜可更積極針對學校系所的定位（實務、工

程、理論等）及學生的素質與新竹地緣的優勢，訂出以培育學生

為主的研究主軸，讓學生具更大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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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工程類組 

一、師資                          

初審審查意見：                            初審結果：通過 

1. 雖然學校說明教師比例符合教育部之規定，但重點在於所聘師資

是否符合教學及研究需要，建議再多留意。 
2. 建築類組之兼任教師偏高問題，仍宜提出具體改善方法。 
 
二、教學                          

初審審查意見：                            初審結果：通過 

1. 基礎實驗項目不足部分，宜針對實驗教材之實驗項目提出更具體

之規劃。 
2. 外籍學生輔導與學習評估策略可更具體。 
3. 學程修習成效評估部分宜更具體。 
4. 關於基礎實驗空間，是否只有普通物理實驗室，宜清楚說明。 
5. 有關建築系併收工程與文組學生，宜陳述檢討課程之規劃。 
6. 學程規劃部分，除「永續生態學程」以外之學程規劃，亦須說明。 

 

三、研究                          

初審審查意見：                            初審結果：通過 

1. 教師研究設備不足問題，宜有更具體策略。 
2.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活動問題，改善措施宜更具體。 
3. 副教授以下教師兼任行政者甚多，宜提供更積極改善措施。 
4. 宜重視改善校內專題計畫之經費額度。 


